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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進網絡空間治理法治化

法官：建議訂立事前協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章蘿蘭 上海報

道）隨着微信公眾號功能向縱深拓展，其倚
靠用戶量大、成本低廉、定位精準等優勢，
通過品牌營銷、廣告代理、小程序鏈接等內
容輸出，吸引越來越多的人投入到公號運營
中。法官提醒，在運營公眾號前，應事先訂
立書面協議，明晰規則避免糾紛。
該案宣判後，承辦法官提醒，個人合夥的
成立依託於書面合夥協議。在未訂立書面合
夥協議的情形下，一方當事人往往會主張不
成立合夥關係，另一方當事人則存在因無法

舉證證明合夥合意，從而被認定不存在合夥
關係的風險。且即便認定存在合夥關係，也
會因沒有約定明確的分配規則，而產生後續
財產分配的爭議。
另外，根據騰訊公司相關規定，微信公眾
號一旦註冊，便無法通過後台更改註冊主
體。因此，各方在設立微信公眾號之初，應
當訂立書面協議，確定註冊主體，明晰分配
規則，對於後續加入、退出經營等合夥變更
情形，也應以書面形式固定權利義務關係，
以避免後期糾紛。

Q&A
Q：合作運營微信公眾號算不算合夥？

A：共同協商籌備設立涉案微信公眾號，
共同或分別撰寫文章發表，共享專用
賬戶密碼，共商收入分配方式，並進
行部分收入的實際分配，證實各方存
在共同以勞務形式出資、共同經營、
共享收益、共擔風險，具備個人合夥
的實質要件，成立口頭合夥關係。

Q：微信公眾號是否具有獨立的經濟價
值？

A：涉案公眾號運營的獨立性、支配性、
價值性符合虛擬財產法律屬性，屬於
虛擬財產。

Q：一方退出運營時，實體收入及虛擬
財產應當如何分割？

A：專業評估公司確定公眾號市場價值的
同時，綜合考慮涉案微信公眾號概
況、發展歷程，及涉訴後曾停更、粉
絲數量變化等因素，再分配款項；同
時依照各方確認的先前已分配部分的
分配比例，支付合作期間稿酬、分紅
及平台收入等。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章蘿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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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首例公號「分割」案 340萬四人平分
法院認定「口頭合夥關係」成立 涉案微信公號屬「虛擬財產」

2016年1月，趙某與朋友尹某、袁某、張某在一次
微信群聊中，萌生了共同設立一個微
信公眾號的念頭。商議之後，趙某以
其個人名義註冊成立了「重要意見」
微信公眾號，並開設銀行賬戶作為公
共賬戶。在該公眾號運營期間，趙某
以個人名義和品牌商就公眾號合作事
宜洽談簽約。此外，她和尹某、袁
某、張某多次分別或合署在該公眾號
上發表文章。該公眾號的收入主要包
括廣告文案、商品導購等兩部分，至
2017年7月，涉案公眾號累計收入
300餘萬元。

四人各分85萬元
對於公眾號的經營所得，四人會
先按照一定的比例扣除各自應得的招
商費、稿費、編輯費等，再將剩餘部
分款項在幾人間進行平均分配。然
而，隨着公眾號經營發展，大家逐漸
對這樣的分配方式產生了分歧。矛盾
發生後，趙某修改了公共賬戶密碼，
這一舉動引發了其他三人的不滿。尹
某、袁某、張某遂訴至法院，要求趙
某補償三人各100萬元，並分割該微
信公眾號的經營所得。
一審訴訟期間，專業評估公司對
涉案微信公眾號進行了價值分析，認
為該微信公眾號使用權市場價值為
400萬元。但一審法院綜合考慮涉案
微信公眾號涉訴後曾停更、粉絲數量
變化等綜合因素，遂以340萬元為基
礎，酌定趙某向尹某、袁某、張某各
支付折價補償款85萬元，同時，依
照各方確認的先前已分配部分的分配
比例，支付合作期間稿酬、分紅及平
台收入等。
一審判決後，趙某上訴，主張涉
案微信公眾號歸其所有，尹某、袁
某、張某僅為涉案公眾號的固定撰

稿人，各方並未簽訂書面合夥協
議，也沒有證據證明成立口頭合夥
關係。即便成立合夥關係，涉案公
眾號因違反《微信公眾號平台服務
協議》關於不得發佈廣告的規定，
其本身無合法商業價值，趙某亦無
須支付折價補償。既有收益應按各
自貢獻度合理分配，趙某認為其係
唯一脫產運營公眾號者，貢獻較
大，應至少分得70%。

二審維持原判
上海二中院經審理後認為，趙某

與尹某、袁某、張某協商籌備設立涉
案微信公眾號，共同或分別撰寫文章
發表於涉案公眾號，共享涉案公眾號
專用賬戶密碼，共商收入分配方式並
進行部分收入的實際分配，包括以涉
案公眾號收入支付編輯費用等事實，
足以證實各方存在共同以勞務形式出
資、共同經營、共享收益、共擔風
險，具備個人合夥的實質要件，成立
口頭合夥關係。
關於公眾號價值，涉案公眾號運

營的獨立性、支配性、價值性符合虛
擬財產法律屬性，屬於虛擬財產。
《微信公眾平台服務協議》就不得發
佈擾亂微信公眾平台正常運營的廣告
信息的規定，係騰訊公司就公眾號平
台運營的管理規範，並未禁止公眾號
發佈合法商業廣告信息，不影響公眾
號的虛擬財產法律屬性。
至於分配規則，二中院指出，此

案中各方在業務聯絡、供稿方面的
投入已通過招商費、稿費形式予以
體現，即業務聯絡、供稿較多者相
應獲得較高的前期分配收入，趙某
無權以此為由再要求就後期剩餘財
產部分獲得分配比例上的優勢。二
審法院據此判決，駁回上訴，維持
原判。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章蘿蘭 上海報道）流量經濟時代，微

信公眾號層出不窮，其中一些經營有道，尤具吸金能力的佼佼

者，事實上已逐漸蛻變為新型電子商務平台。不過，共患難

易，同享福難，在真金白銀面前，當初志同道合的「盟友」們也

難免會撕破臉皮。日前，上海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下文簡稱上

海二中院）對全國首例微信公眾號「分割」案作出了終審判決，

確認四名發起人為「口頭合夥關係」，涉案公眾號則係「虛擬

財產」。最終，法院以「重要意見」公眾號評估價值340萬元

（人民幣，下同），酌定趙某向另三名發起人各支付折價補償

款85萬元，並支付合作期間稿酬、分紅及平台收入等。

浙海寧污水罐坍塌事故釀9死4傷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昨日

上午9時許，浙江省海寧市政府舉行新
聞發佈會，相關負責人表示，截至目
前，許村鎮蕩灣工業園區污水罐坍塌事
故已造成9人死亡，另有4名重傷員在
醫院救治。涉事企業主要責任人和相關
責任人已被公安機關控制。
3日17時35分左右，浙江海寧市許

村鎮蕩灣工業園區龍洲印染有限責任公
司一污水罐坍塌，造成人員被困。至昨
日3時許，經認真排摸並確認已知失聯
人員全部找到，目前現場還在清理中。
「事故發生後，我們連夜開展全力搜
救，共調動公安、應急管理、消防、武
警等部門和屬地許村鎮以及民間救援力
量等各類救援人員500餘名、調配車輛
30餘輛，以及吊裝挖掘機、無人機、

生命探測儀等設備投入
現場挖掘處置。市衛生
健康局啟動醫療急救應
急預案，開通綠色通
道，迅速組織調集包括
浙江省人民醫院等專家
團隊在內的近百名醫務
人員參加救治工作。」
海寧市政府相關負責人
說。
據悉，浙江省委省政

府高度重視事故的處置
和善後工作。省、市、縣各級政府正全
力以赴做好幾方面工作：一是全力救治
傷員，最大限度減少人員傷亡。二是迅
速開展家屬情緒疏導及善後工作。三是
立即啟動水體污染防治應急預案。強化

對污染物截留，持續對相關河道水質進
行監測，密切關注水質變化。四是全面
排查安全生產隱患，特別針對全市印染
企業及類似高危行業進行全覆蓋逐戶排
查整改。五是加快事故調查工作，根據
調查結果依法嚴肅處置事故責任人。

■■昨日凌晨昨日凌晨，，救援人員在事故救援人員在事故
現場進行救援現場進行救援。。 中新社中新社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最高人
民法院昨日發佈的《中國法院的互聯網司
法》白皮書說，中國法院大力推進互聯網
司法，不斷明確網絡空間交易規則、行為
規範和權利邊界，完善互聯網司法裁判規
則體系，推進網絡空間治理法治化。

典型網案判決具借鑒意義
白皮書顯示，中國互聯網法院審理了
一批具有廣泛社會影響和規則示範意義
的案件。北京互聯網法院審理的全國首
例「暗刷流量案」，有力打擊網絡黑色
產業，保護公平競爭的網絡營商環境；
杭州互聯網法院審理的全國首例大數據
權屬案，確立了數據資源確權、流通、
交易的行為規範；廣州互聯網法院審理
的「網絡遊戲著作權案」，回應了計算
機軟件生成內容是否具有著作權及如何

保護等問題。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李少平說，各地

法院互聯網審判庭或審判團隊針對轄區
互聯網糾紛特點，在規範網絡交易行
為、界定網絡平台責任、規制網絡侵權行
為、遏制互聯網壟斷和不正當競爭、維護
個人信息安全、加強網絡空間知識產權保
護、打擊網絡刑事犯罪等方面，作出了一
系列具有規則確立意義的判決，有力推動
了互聯網司法裁判規則體系的完善，有效
發揮依法治網功能作用。
「司法裁判樹規則，促進網絡治理法

治化。」李少平說，白皮書挑選了10個
互聯網審判典型案例，為同類型互聯網
糾紛提供可借鑒的審判思路，也為社會
公眾依法維護自身合法權益，規範互聯
網從業者行為提供指引，推動網絡空間
治理法治化。

微信公號搵錢能力驚人
微信公眾號的搵錢能力，令傳統

行業望塵莫及。早前善於炮製爆款
文章的「自媒體女王」咪蒙，即曾
靠運營公眾號，每年將近億元人民
幣收入囊中。諸如此類的微信公眾

號還包含深夜發媸、石榴婆報告等等，都是賺錢
賺到手軟。即便無法爬到金字塔塔尖，在流量經
濟時代，若敢於標新立異，又深諳大眾心理，用
微信公眾號「變現」，絕對可做到小富即安，月
入數萬者多如
牛 毛 。 在 內
地，辭職下海
運營微信公眾
號，甚至成為
年 輕 人 的 風
尚。
■香港文匯報
記者 章蘿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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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首例微信公眾號「分割」案在上海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宣判。 視頻截圖

■涉案相關證據。 視頻截圖

■流量經濟時代，微信公眾號
層出不窮。 網上圖片


